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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林福田

聯絡電話：02-23959825#3795

電子信箱：stephen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月7日

發文字號：疾管防字第1090200017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0902000170-1.pdf、10902000170-2.pdf、10902000170-3.pdf、10902000170-

4.pdf、10902000170-5.pdf)

主旨：因應中國大陸武漢地區特殊不明原因肺炎疫情，請貴局加

強並督導轄區醫療院所落實疑似病例通報、處置，及接觸

者健康監測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由於中國大陸武漢地區特殊不明原因肺炎疫情之致病原及

傳染原因尚未明確，需加強監測，並對疑似個案進行嚴密

處置措施，以及早發現疑似病例及時防治，防止疫情擴

散。

二、請貴局轉知轄內醫療院所，醫師於臨床診治如發現符合通

報送驗定義之病例，應儘速於24小時內通報衛生主管機

關，本署刻正進行「特殊不明原因肺炎」公告為第五類傳

染病作業程序，在程序未完成前，請醫師循原通報機制至

「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」的「其他」項下通報，並於「其

他病名」欄內填入「不明原因肺炎-具中國武漢旅遊

史」。

三、另，請依檢體採集及運送準則；採集通報個案之咽喉擦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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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、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液（為佳）、血清等檢體送本署

研究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檢驗。通報定義及採檢送驗注意

事項如附件1。

四、請貴局於接獲個案通報後進行疫情調查(疫調單如附件2)，

並掌握接觸者名單，進行健康監測至14天(健康監測通知書

如附件3)，可利用本署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

(https://trace.cdc.gov.tw)及健康回報系統

(https://health.cdc.gov.tw)。

五、另對於通報病例，依臨床表現採取不同處理流程：

(一)如果為發燒(≧38℃)且有呼吸道症狀者(病例定義臨床條

件1)，通報採檢後需在醫院等待檢驗結果，檢驗結果為

流感、新型A型流感、其他傳染病者，依確診疾病處理；

檢驗陰性者應俟退燒24小時或有其他可解釋發燒之病因

才可離院，並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至發病日後14天(自主健

康管理通知書如附件4)。

(二)如果有咳嗽且同時合併呼吸急促或困難或臨床、放射線

診斷有肺浸潤或病理學上顯示肺炎者(病例定義臨床條件

2)，需立即住院隔離治療。檢驗結果為流感、新型A型流

感、其他傳染病者，依確診疾病處理；如檢驗結果非流

感、新型A型流感、其他傳染病，個案須繼續住院隔離至

病情好轉才能出院。通報病例處理流程圖如附件5。

(三)診治、處理病例時，請遵循相關感染管制措施，及時採

取適當的隔離防護措施。

六、另請轉知轄內醫療院所，針對自中國大陸返台，無武漢地

區旅遊史之急性呼吸道感染就診病患，如符合新型A型流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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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通報定義，請加強通報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臺灣感染症醫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、

社團法人台灣兒童感染症醫學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護

理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臺

中市醫師公會、台北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台東縣醫師公會、

台南縣醫師公會、宜蘭縣醫師公會、花蓮縣醫師公會、金門縣醫師公會、南投縣

醫師公會、屏東縣醫師公會、苗栗縣醫師公會、桃園市醫師公會、高雄市醫師公

會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、基隆市醫師公會、新竹市醫師公會、新竹縣醫師

公會、嘉義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嘉義縣醫師公會、彰化縣醫師公會、臺中市大

臺中醫師公會、澎湖縣醫師公會、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內科醫

學會、臺灣兒科醫學會、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

91


